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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财务中心机构设置

第一条 根据《执行长公约》对公益事业部财务管理和财务透明的要求，我们建立明日联合财

务中心（下简称“财务中心”），作为明日公益平台上进行财务管理的专业性团队；

第二条 财务中心由理事会定期组织公开招募或招标确定、由具备公益机构财务管理专业能力

的专业人员或机构组成或承接，向理事会负责；

第三条 财务中心有权且有义务根据《执行长公约》为签约的明日公益事业部、公益机构行使

全方位的财务管理职能；在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，有权执行、拒绝或者延迟明日执行长的拨款

请求，或为拨款请求附加条件；

第四条 财务中心的负责人为财务总监。财务总监全面负责领导财务中心的工作，并授权代表

财务中心向理事会、执行长大会进行工作汇报；

第五条 财务总监进行财务中心的内部工作安排。财务总监可以根据工作需要，在财务中心预

算内聘用或解聘工作人员，或者采购或取消外包服务；

第六条 在与资方、公众对外沟通和通报时，明日执行长应当清晰说明，本机构/项目的财务由

财务中心根据规范进行统一管理；也应安排资方的财务负责人与财务总监或其代表进行工作对

接；

第七条 财务中心的年度预算，根据招募或招标结果，按《执行长公约》纳入执行长基金预算

支出；

第二章 财务中心工作范围

第八条 根据公约要求，财务中心的工作为：按统一规范为所有签约明日执行长领导的公益项

目进行财务管理。在过程中控制公益项目的财务风险，确保在所有公益项目实现资金的合规、

透明、合理使用。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协助执行长，或直接向资方、公众和政府进行标准

合规的财务汇报或披露；协助执行长实现个人或项目层面的财务透明；

第九条 具体工作范围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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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经理事会通过后，发布、维护统一的《明日公益财务管理规范》，并向明日全体成员提供

定期培训，按此规范开展日常财务工作；

 按上述规范进行签约公益项目的事前预算审核；事中资金收支、预算审核和拨付；以及事

后结算；控制资金使用过程中的风险；

 管理各公益项目的资金收发、发票开立、入账、单据等会计、出纳职能；

 安排明日各公益机构的税收申报、出具财务报表、审计报告等；

 提供财务数据、原始凭证等，协助明日执行长进行财务透明披露；

 进行财务分析，协助明日执行长提高公益项目运行的科学性和有效性；

 协助理事会或资方安排第三方财务专项审计或机构年度审计；

第十条 为明晰起见，为内部或外部沟通中，财务总监、财务中心可以、而且应当同时以明日

各事业部、各公益机构的财务总监和财务中心的身份出现；例如，财务中心在处理涉及无境深

蓝公益项目的财务事项及相关管理沟通中，可以且应该以无境深蓝项目财务中心的身份出现。

第十一条 除以上职能外，如果明日执行长有更多的项目财务相关的问题或需求，可以向财务

中心提出，财务中心一般应予以满足。但如果超出工作范围、导致工作时间增多，财务中心工

作人员应收取单独的服务费用，由明日执行长作为通用人才薪酬列入项目预算列支；

第十二条 为执行上述职能，财务中心及财务总监负责保管、以及根据财务规范授权使用明日

各公益事业部、各公益机构财务相关的印章、账册、单据、拨款 U 盾等，以完成财务中心的

职能；

第三章 财务管理原则

《明日公益财务管理规范》以及日常财务管理不得违背以下原则：

第十三条 明日公益项目均实行预算管理制度，所有支出严格按照预算执行；超出预算的部分，

除非由理事长特批，否则一般不予开支；

第十四条 明日执行长是所在公益事业部的第一财务负责人，但执行长授权财务中心进行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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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。两者的工作分工原则为：

明日执行长主要负责：

 制定公益项目的整体方案，并与资助方确定预算，或开展筹资活动；

 按照预算进行项目规划、和按需支出（如需调整预算，征得资助方书面同意）；

 对报销凭证、支出申请、或工资劳务等开支进行业务审核和预算分配；

 按照《执行长公约》向资助方、政府和公众报告（进行财务透明性披露）；

 为项目的财务风险整体负责；

财务中心主要负责：

 协助执行长按《执行长公约》和项目运行需要编制、审核、分配预算；

 按照资助或捐赠协议的要求准备、寄送发票；

 全面执行《财务规范》，根据执行长与资方谈好的预算，审核执行长提交的支出需求；在

过程中进行风险控制；

 编制、更新事业部预算控制表；定期向执行长和机构负责人通报预算执行的结果；

 根据情况提出预算调整建议；

 在项目结束后，提供必要的单据和统计数字，协助明日执行长进行项目财务结项报告；

 如果必要，或者在理事会要求下，直接代表明日执行长向资方进行项目财务结项报告；

其它

第十五条 财务中心负责确保明日各公益机构、公益事业部的财务合规合法性；

第十六条 财务中心在发现财务风险，以及出现其它和明日执行长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，应

及时向理事会通报，由理事会做出最后决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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